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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鑑識科技辦案，還原事實真相的正義使者－

專訪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陳福振警務正

陳福振警務正任職新北市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他所負責的刑事生物實驗室等

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7 項認證，包括 DNA 鑑定、槍擊殘跡鑑定、彈頭

殼比對等，為實驗室產出各項鑑定報告品質把關，成為協助偵破刑案關鍵。

因應科技辦案時代需求，自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後，新

北市警察局成立刑事鑑識中心，強化科學鑑識能力，展現專

業警察形象，提升刑案偵防效能，這個強勁的團隊，不僅在

106 年以「新北科技防衛城 CSI 全方位鑑識團隊」（按：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犯罪現場調查）獲得公務人員

傑出貢獻獎「團體獎」，3 年後，陳福振警務正再次以專業鑑

定，成為提供破案關鍵的幕後推手，獲得 109 年傑出貢獻獎

「個人獎」。因為這個緣由，我們得以專訪警務正陳福振，近

距離接觸神秘低調的刑事鑑識領域。

因緣際會走進鑑識領域

陳警務正看起來斯文親切，一點都不像我們想像中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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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剛正嚴肅形象，帶著滿滿好奇，我們請教他為何會走進鑑

識領域？陳警務正靦腆微笑說：「我在新北市出生，小學時因

父親工作緣故遷到雲林就學，高中畢業考大學成績不理想，

陰錯陽差北上補習一年準備重考。我從沒想過要參加當時獨

立招生的警察大學入學考，是因為補習班認識的朋友出身警

察世家，找我作陪一起報名警大獨招，結果朋友落榜，我卻

考取了。」回憶青春往事，陳警務正以玩笑口吻回顧自己警

官生涯的源頭，他覺得一切都是因緣湊巧。「念鑑識是母親選

的，她感覺這種工作是坐辦公室的，相較刑警整天在外面奔

忙，似乎比較安全。」就這樣他成了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

第一屆的學生，從此一腳踏進刑事鑑識領域。陳警務正轉正

色地說：「其實我家族成員無人擔任警察，當初就讀警察大學

主要是不需學費，供食宿、服裝而且發放零用金，對於家境

不寬裕的我而言，是最大的誘因。」

陳警務正坦承：「其實我是就讀警察大學 4 年期間，漸漸

喜歡上警察這個職業，而且感覺自己在潛移默化中成長。」

陳警務正分享一個小故事，「大學時期每每放假至臺北市玩，

走在天橋上，常遇到虎背熊腰、塊頭比我大一倍的外國人迎

面而來，我想如果這個外國人突然攻擊我或是路人，天橋上

無路可逃，我有辦法及時制伏他嗎？」因這單純的想法，他

加入警察大學最苦最操的社團－柔道代表隊。陳警務正猶

記得第一天到柔道隊報到，光在熱身階段就不知吐了幾回，

雖然又累又辛苦，他仍然堅持留在柔道代表隊直到畢業，大

四那一年，更在全校師生面前拿下柔道擂臺賽冠軍殊榮，這

難能可貴的榮譽建立了陳警務正的自信心，他說，後來職場

上遇到類似情景、面對虎背熊腰的嫌犯時，心態上也能沈穩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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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警務正對警大學生生活頗有感觸，他說，在學 4 年不

但每個月都有 3,000 元零用金，警大的養成教育也培養許多

好習慣，包括嚴格的生活管理、規律運動、善用零碎時間、

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些習慣從學生時期延續到畢

業之後的警職生涯，甚至自己當父親以後建立孩子們的良好

生活習慣，都受用無窮。

鑑識工作的難忘經驗

從事警察工作尤其是刑事鑑識工作，需要時常面對社會

晦暗苦澀的一面，可說看盡人世間悲歡離合。身為刑事鑑識

人員需要有強大的心理素質，才能在惡劣的環境下完成現場

勘察工作。陳警務正回想成為刑事鑑識人員之初，差點因為

一次刑案現場勘察的經驗，就離開這個往後才篤定奉獻的一

生志業。

陳警務正對我們述說這個故事：「記得那是發生在冬天

的擄人勒贖案，當時我尚單身而且住在警察局的備勤室，因

此幾乎參與了所有重大刑案的現場勘察工作。本案尚未掌握

人質行蹤，怕打草驚蛇，我和鑑識組長二人穿著便服前往被

害人家中進行現場勘察。被害人是一對年邁的老夫婦，高齡

均逾 70 歲，且其中 1 人需他人協助才能移動，行動相當不

便。這對老夫婦在自宅家中遭到綁架，嫌犯於現場遺留一張

紙條表示勒贖 2,000 萬，未具名也沒有留下連絡電話，經過

清點被害人家中少了 1床棉被，報案者為同住的兒子。初步

勘察結果，由於案情相當離奇，初步判斷人質應該在不遠處。

被害人住所位於公寓某一層樓中，經與偵查人員共同搜尋附

近樓層空屋時，發現一處空屋傳來微弱哽咽聲，現場經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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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撞門進入後，發現遭綁架的老夫婦雙手及身體連同棉被

以膠帶綑綁在一張長條藤椅上，口部均塞有毛巾並以膠帶封

著口部，其中老先生由於鼻孔亦遭膠帶封緊，已明顯窒息死

亡，微弱哽咽聲來自於老太太。」陳警務正說，霎時他眼前

一陣暈眩、冷汗直流、身體禁不住蹲下來；偵查人員急忙救

護老夫婦，家屬哭天搶地，場面極度混亂。當時他勉力協助

組長完成現場勘察工作，後來案件也順利偵破，但那一晚驚

悚的畫面一直在腦海揮之不去，約莫半個月期間每一個夜晚

都在警察局小小的備勤室徹夜難眠，希望有人來陪他。組長

當時斷定他不適合從事鑑識工作，同時陳警務正也懷疑自己

能否勝任現場勘察工作。他說：「雖然從事鑑識工作初期就遭

遇重大挫折，但這也給我認真考慮的機會。經過一段時日的

調適及心理建設，我告訴自己這是一份幫被害人伸張正義、

替死者伸冤的工作，我們能從現場、死者身上發現的蛛絲馬

跡，詮釋它們想要跟我們敘述案件發生的過程。」自此之後，

經歷許多現場勘察，如今即便是殺人棄屍案、重度腐敗屍體

鑑定案等，陳警務正都能無懼無憂了。

陳警務正提起另外一樁難忘的勘察案件，是一對男女高

中生在女生家中燒炭雙雙死亡。「這位高中女生在父母離異

後與母親同住，案發當晚她母親不在家，悲劇發生不久，我

獲報帶班迅速抵達現場進行勘察，由於兩位死者陳屍房間內，

服裝整齊沒有明顯外傷，現場也未有打鬥痕跡，除了屍體溫

度降低及留有遺書之外，乍看並不像典型命案現場。勘察過

程中，女生的母親在警戒人員陪同下進入現場確認女生身分

後，居然轉身要求我叫救護車，那位母親說女兒只是睡著了

叫不醒，她一臉茫然、眼神空洞，不願意接受事實。勘察結

束前，女生的父親趕過來，直接衝破封鎖線，越過現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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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阻擋，將正在勘察屍體的我從後方推倒，抱著女兒痛

哭。待我回神後，發現現場遭破壞，因此感到憤怒，正要強

力制止這位父親之際，突然想到，這是何等悲傷的情節……

考量事實已十分明確，因此我的心沉靜下來，稍待一段時間，

才藉機轉移家屬注意力，順利將他們分開。那時或許我可以

對那位莽撞的父親主張妨害公務，但除了法以外，仍需兼顧

人理合情，才能圓滿完成任務。」陳警務正這番剖析，讓我

們從同悲到同理，深陷思考中。

對於陳警務正分享的勘察特殊經驗，我們難以想像英勇

威武的警察先生也會有冷汗直流的時刻，雖說子不語怪力亂

神，我們還是問起陳警務正勘察鑑識是否經歷靈異事件？他

笑說：「臉書上常有資深員警說故事，活靈活現地分享他們辦

案過程遇到的異次元接觸；有時候我們生物實驗室的門會無

由地關了又開，這時同事們就會促狹地說：『是不是這次送驗

案件有冤屈？待會兒得特別仔細檢驗喔！』至於我個人呢?

雖然膽子小八字又輕，但是從沒有這種經驗，所以無法分

享。」正經卻逗趣的說明讓我們對陳警務正的幽默留下深刻

印象。

鑑識工作的突破與創新

從警 27 年，身為刑事鑑識人員，陳警務正謙虛說道：

「簡單來說，其實我只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把分內的

事情做好，所以除了日常的實驗室鑑定工作之外，還參與刑

事鑑識實驗室認證工作，包括『DNA 鑑定』、『空氣槍鑑定』

及『彈頭殼比對』等 7個鑑定項目陸續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

證基金會認證，為實驗室產出各項鑑定報告品質把關，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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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偵破各類刑事案件。在這之後，我問自己還能做什麼？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將運用在刑案偵辦的刑事鑑識技術，擴展

至協尋身分不明人口。」易言之，他將原本運用在偵查犯罪

的指紋鑑定及 DNA 鑑定技術擴展至為民服務的範疇裡，使生

者（如失智者）因確認身分與家人團圓，使死者（如無名屍

體）因確認身分落葉歸根。陳警務正也經常將刑事鑑識工作

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實證研究，並發表在公開發行的期刊中，

分享同儕。

陳警務正分享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系統性建立「遊民 DNA

檔案」及「失蹤人口家屬 DNA 檔案」，成功協尋案例 2 則，其

一為民國 89 年高女於彰化員林失蹤，迄 103 年建立某遊民

DNA 檔案後，至 109 年底確認某遊民身分即為高女，使其與

家人團圓；其二為民國 96 年有一路倒民眾經送醫後死亡，成

為醫學院的大體先生，迄 108 年建立了周男家屬的 DNA 檔案

後，確認大體先生即為周男，骨灰由其家屬領回。這個全國

首創且為唯一執行的檔案系統，可說功德無量。

通過認證是最好的品質保證方法

陳警務正非常自豪新北市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的實驗

室已通過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7項認證，除了前述的DNA

鑑定、親緣 DNA 鑑定、空氣槍鑑定及彈頭、殼比對等 4 項鑑

定外，另有塗料鑑定、纖維鑑定、GSR（gunshot residue，

槍擊殘跡）鑑定等項目，是六都警察局鑑識中心通過認證最

多的單位。我們請教新北市得以發展先進實驗室的契機為何？

陳警務正說：「新北市升格後，在人力、物力及經費上得到許

多支援，條件充足的情況下我們開始將實驗室的設備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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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參與其中，團隊每個人過往都有鑑識工作的相關歷練，

所以實驗室的人力很快到位。但一開始要參加認證前，還是

有些抗拒的聲音，認為沒有認證，鑑識工作照樣進行，做出

的結果在法院審判的認定一樣有效力；參加認證必須有很多

的標準作業程序，還要準備大量的文件資料，非常辛苦。儘

管如此，在長官的支持下，我們不斷地推動，造就新北市警

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如今的規模與榮耀。」這其中第一個通過

的就是 DNA 生物實驗室，陳警務正當時剛好負責該實驗室，

當第一個實驗室通過認證之後，其他的實驗室可以循序辦理

增項認證，因為認證的一階二階文件都已建置完成，接下來

只要處理三階的認證文件，增加其他實驗室的操作程序就可

以了。

陳警務正分享通過認證的心路歷程﹕「雖然首次認證需

要花費比較多時間和作業，但辦理認證後，我們發現有這樣

品質管制和保證，對於鑑定的結果比較安心，因為鑑識報告

在出實驗室之前會經過很多道關卡的管制，有例行性的管制

措施我們就不用擔心鑑識結果的正確性。我們的 DNA 鑑定報

告通常都會被法院採認，在法院的證明力非常強，通常定罪

率很高，所以鑑定報告內容絕不能出錯。」陳警務正說，一

般犯罪中，十個有九個嫌犯會否認自己犯案，惟有透過鑑定

結果來強力證明，方能使嫌犯百口莫辯。他強調「要確保鑑

定結果不能出錯，標準程序十分重要，例如我們會要求鑑定

過程要錄影、正負控制組的管制。認證前還會挑比較有疑義

的案子再抽出來檢驗，但現在有標準化作業，亦即不管送什

麼樣的證物過來，鑑定的規格都是一樣的，多年來實驗室都

能維持鑑定結果的正確性，所以我認同管制措施是有效的。」



8

陳警務正說，為了與時俱進，認證文件一直在修改，只

要曾經發生問題，實驗室就會進行矯正措施，並且修正標準

程序。正因為新北市的案件非常多，足以不斷地回饋修正，

所以作業程序務必保持最新、最適宜的方式進行，如此才能

對於鑑定的結果感到安心。「畢竟新北市一年有 3千多個 DNA

送檢案件，只要其中一個案件出錯，實驗室人員大概就會睡

不著覺，尤其是出錯案件可能在幾年之後才會發生問題。」

陳警務正解釋道：「實驗室 97 年成立，到現在約 13 年了，實

驗室現在所承受的，是過去所做的結果，前面做的好，實驗

室現在就好，前面做的不好，現在就必須承受惡果；易言之，

現在所做也是以後要承受，如果那一個細節有錯誤，我們現

在可能不會馬上知道，但在幾年後就可能會發生問題，所以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戰戰兢兢。」

對於認證，他深覺得受益良多，因此只要全國認證基金

會有新的認證的項目，陳警務正認為都應該試試看，例如指

紋鑑定和數位鑑識等，都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嚴謹蒐證與精準判斷，有助還原事實真相

現今社會大街小巷裝設許多監視器，警方調閱錄影畫面

便可直接使嫌犯無所遁形，我們不禁問如此還需鑑識嗎？陳

警務正不諱言監視器確實是鑑識人員最大的敵人，但他也為

我們釋疑：「雖然有監視器輔助刑事辦案，但仍需要基礎的鑑

定來確認案件發生的事實，還有一些狀況例如監視器壞掉、

模糊，或當事人主張畫面上的人是很像自己的兄弟、或辯稱

衣服裝備都不是我的，這種種因素造成監視器資料不能用，

或者法官不採信，此時就要靠其他的物證來說話。因此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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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刑案的第一時間，警察向檢察官申請嫌疑犯拘票時，

檢察官未必會同意，須再三確認拘提對象的正確性。以新店

鞋印大盜為例，倘若出示犯案車牌的相片，再搭配從現場遺

留的拖鞋上檢出的 DNA，在申請拘票上就會很給力。」

陳警務正於槍彈實驗室外，他說：「因為現場只有一次處理的機會，我們當下的

作為就決定了案件現場處理的品質及結果，草率處理、疏漏重要跡證或是提供錯

誤的偵查訊息，將無法再進行彌補或更正了。」

國際知名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曾經說：「現場只有

一次處理的機會」。每一個刑案現場都是獨一無二的，而且現

場經過處理後就不是原來的現場。秉持這個原則，當陳警務

正帶領的勘察團體到達現場處理時，除了個別任務交付包括

採證、照相、測繪及記錄等工作之外，他特別要求每位勘察

人員要有整體宏觀的思維，依照邏輯對案件作具體的研判。

陳警務正語重心長地說：「因為現場只有一次處理的機會，我

們當下的作為就決定了案件現場處理的品質及結果，草率處

理、疏漏重要跡證或是提供錯誤的偵查訊息，將無法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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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或更正了。」儘管每位勘察人員都各自負責現場的某部

分工作，但卻不能僅只依據標準作業程序進行就好，他必須

在腦海中有整體的思維才能在現場工作貢獻效率及品質。因

此不管經歷多久的勘察，在結束現場處理工作之前，陳警務

正會集合所有勘察人員退出封鎖線外進行案情研判的意見

交換，得到一致意見後始同意撤銷現場封鎖；若尚有意見不

一致之處，便再回到現場蒐尋更多訊息，有共識後才會離開

現場。

立足鑑識工作多年，陳警務正認為一個傑出的現場勘察

人員，於現場勘察後毋需等到完整物證鑑定結果出爐，就能

研判案情大致是如何，比如說這應該是死者的血，而那是嫌

犯的血，事實是怎樣的狀況，心裡會有個譜。

不僅現場勘察需要實事求是的態度，實驗室的檢驗工作

也必須如此，陳警務正說：「物證送來後，不同的提取 DNA 方

式也會影響 DNA 檢出的品質。在認證的標準作業程序中有規

範物證該如何處理，如果出現未及規範的部分，實驗室每 3

個月會召開品質會議檢討，所有同仁一起討論精進的方法，

找出造成 DNA 檢出率不同的原因，透過檢討，確保 DNA 檢出

品質不會因人而異。也就是說，不論在現場勘察，或是在物

證鑑定方面，透過標準作業程序，我們要做到的是－如果你

檢驗不出來，表示誰來做都一樣；反之亦然，如果別人檢驗

的出來，那你一定也要做得出來，這就是科學鑑識的標準。」

法律之前講求證據，陳警務正肯定鑑識工作的重要性，

「現場勘察和物證鑑識結果，對於案件的量刑會有差別，例

如嫌犯經審判後可能被判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考量

點可能在於嫌犯到底砍了幾刀、在何種情況下殺人？是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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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躺著的時候砍、還是走路的時候殺？當然，對案件的判斷

是審判長的工作，檢察官亦是罪疑唯輕，但如果勘察和鑑識

人員能夠呈現更多的犯罪事實，還原事實真相，犯人就會得

到應有的懲罰。」因著使命感，陳警務正時時自我惕勵，千

萬不要因為己身工作的疏失，對案件的審判造成影響。

對比 CSI 的想像與鑑識真實世界

近年相當火紅的《CSI 犯罪現場》系列影集，講述刑事

鑑識人員透過 DNA、指紋等各種刑案現場證據查緝嫌犯的故

事，啟發許多人對於犯罪與鑑識科學的想像，相關的電影也

非常熱門，隨著專訪氣氛逐漸輕鬆，我們問他是否也喜歡觀

看此影集，陳警務正回答「當然啊」，我們進一步詢問影集和

現實工作有什麼不同，他笑答道：「第一個不同點，就是影集

裡的主角都不用穿勘察服，所以看起來比較帥。」

他進一步分析：「影集中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對於只有百

萬分之一或千萬分之一機率的情形也可以呈現出來，這種情

況在檢驗的理論、邏輯都符合，但發生機率極端地低。舉例

來說，我們可以透過熱顯像儀檢驗出椅子上殘留的溫度，證

明剛剛有人坐過，但椅子上的溫度只要幾秒鐘就會回復原狀，

所以驗出的機率極低，可是在 CSI 裡就會剛好有人在那個時

間點觀察到椅子上的溫度變化；這也會造成一種 CSI 效應，

常有人會說，只要是有人摸過的杯子，CSI 都可以驗出那個

人的 DNA，你們怎麼檢驗不出來？」對於這種埋怨或質疑，

他解釋道：「其實都是機率的問題，現實中會有許多不同的狀

況，像檳榔渣的 DNA 檢出率是 98%，但也表示另外有 2%是檢

驗不出來的；有一些物品的檢出率就沒有那麼高，例如在我

常用的原子筆上，很容易就可以驗出我的 DNA，但這枝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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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短暫使用一下，一來可能接觸面積過小，也可能是我的

DNA 量夠多，經過放大幾百萬倍之後，你的 DNA 就被稀釋掉

了，諸如這些外在干擾的因素存在，就可能驗不出你的 DNA。

但在影集中，只要有可能、有機會就驗得出來，這就是現實

與影集的不同。」經過鑑識專家深入淺出的解釋，我們對於

鑑識專業的限制也有粗淺的理解。面對影集的想像世界，陳

警務正抱持正面態度，他認為影集內所運用的鑑識做法，在

理論上、邏輯上都對，可以激發鑑識人員的想像，作為未來

技術發展的方向，確實有引導的作用。

精進鑑識專業深化學術涵養

陳警務正投身鑑識工作也熱愛鑑識專業，他為我們揭開

刑事鑑識的神秘面紗：「刑事鑑識工作主要內容包括『現場勘

察』及『物證鑑識』，我前期工作內容為刑案現場勘察工作，

晚近這 10 年則從事實驗室物證鑑識工作。」這期間陳警務正

不斷精進學習，學以致用。「82 年我從警大畢業從警 10 年之

後，深覺所學不足，返回母校進修鑑識科學研究所碩士班課

程，全時進修，師承孟憲輝教授，主修『槍彈鑑識』。2年之

後順利取得碩士學位，返回實務單位後將所學運用在實務工

作上。也開始嘗試將實務工作上發現的問題，透過參考文獻

及進行實證研究來解決問題。」

101 年陳警務正再次返回警大鑑識科學研究所攻讀博士

班課程，目前是警大博士班候選人，除了進行更多的實證研

究外，並整理成論文發表在鑑識科學領域的刊物中，供同儕

參考指教。因著在鑑識領域深耕多年，學驗俱佳，警察大學

科技學院也邀請他擔任鑑識科學學系及刑事警察學系兼任

講師，教導刑案現場處理與重建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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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青年學子投入鑑識行列

陳警務正說話輕聲細語，但講起刑事鑑識工作神采飛揚，

我們請教他是否鼓勵青年學子投入刑事鑑識領域，他說：「這

份工作穩定，也很有成就感，當然非常希望有興趣的年輕人

加入，只是刑事鑑識職務每年是否有足夠職缺比較是問題。」

事實上根本不用前輩特別鼓勵，陳警務正笑著說，只要李昌

鈺博士回臺，必定掀起刑事鑑識旋風，李博士的號召力強大，

同時「CSI 犯罪現場」影集也開啟了民眾對於鑑識領域的興

趣，陳警務正說明：「愈多優秀年輕人投入刑事鑑識工作，刑

事鑑識領域未來就能發展得愈好。目前警大刑事鑑識系算是

熱門的科系，若有志於此，其實也不用擔心畢業後擔任警職

不能從事刑事鑑識工作，等待有刑事鑑識職缺時便能申請職

務異動。」

陳警務正為我們介紹各種造價高昂的鑑識儀器，他說﹕「保持專業，持續吸收新

知，與時俱進，才能在職場上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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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警務正謙虛自持，我們請他分享公務經驗心得，勉勵

有志從事警職或鑑識工作的青年學子，他提了三個觀念。

第一是「法令為主，經驗為輔」：警察工作以「治安」及

「交通」為主軸，協助其他行政機關強制執行的工作則包羅

萬象，但工作的本質不外乎「勤務」及「業務」。對於初任警

職的新血而言，除了一開始參加由訓練單位辦理為期不到一

週的集中共同業務宣達外，回歸分發單位開始執行警察工作

時，主管多採師徒制指派資深學長帶領新手指導工作技巧。

依陳警務正自身經歷，初任警察工作的前 3年，即派至兩個

縣市服務且調整過 5 次工作職務，包括偵查隊、行政組、派

出所、勤務中心及鑑識中心，每一項工作都是全新領域，但

每個工作的師傅教導風格卻大相逕庭，「對於師傅的教導不

可照單全收，自己必須養成獨立判斷的能力。」陳警務正有

感而發，「警察需依法行政，所有作為均應於法有據，辦理業

務或執行勤務時，應該參照最新法令或規定。實務上偶有發

現目前的錯誤是因師徒制傳承從以前一直錯到現在，因此新

手不可不慎，資深學長傳授寶貴經驗，必須在符合法令或規

範的前提下，才屬合宜。」

第二是「保持專業，持續吸收新知」：警職生涯將近 28年，

其中 25 年從事刑事鑑識工作，陳警務正以自己長年在物證

鑑識領域中的「DNA 鑑定」部門工作為例，說明職場工作之

餘仍應持續吸收新知的重要。他說，世界上第一件將 DNA 鑑

定結果運用在法庭上的案例是發生於 1986 年英國的 2 名少

女遭性侵殺害案，此後 DNA 鑑定技術快速發展，由於其與指

紋併列為具有人別個化特徵的兩大鑑定技術，更成為刑事鑑

識重要發展方向。多年來為有效率將 DNA 鑑定運用在刑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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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自動化儀器搭配商用試劑不斷推陳出新，DNA 鑑定的

檢出率逐漸提升，對於證物採證端的要求也日趨嚴格，對應

的作業程序也持續更新，以確保鑑定結果正確，鑑定品質無

虞。陳警務正深切體認到，身為 DNA 鑑定人員須保持專業，

持續吸收新知，與時俱進，才能在職場上發揮最大的效益。

第三是「身在公門好修行」：警察工作包山包海，也直接

關係民眾的權益，換句話說，身為警察人員有更多機會服務

人群，積善有功德。鑑識人員現場勘察技術的優劣及物證鑑

定品質的良窳，影響案件是否偵破，正義能否伸張；相同地，

在警察為民服務的工作中，對於經手案件當事人所遭遇的問

題，除了依據標準作業程序處理之外，若能自問還可提供什

麼協助？若知道其他機關、社福團體能提供協助，是否會引

介給當事人？這些舉手之勞對於民眾的感受及獲得的協助

將會很不一樣。陳警務正說，公務人員多花一點心思、多一

點熱忱，一點一滴累積，自然就能擦亮公部門的招牌。

鑑識專家分享生活安全小常識

在專訪最後，我們央求陳警務正以辦理刑事案件多年

經歷，分享生活安全的小常識，只見他本著鑑識人員謹慎仔

細、獨立思考、以及追根究底的精神，很認真地想了又想，

告訴我們以下幾則簡單卻實用的訊息，希望大家常保平安。

1.單身女子獨自居住，可在大門前多放一雙男鞋。

2.返家開啟大門時應注意是否有人尾隨。

3.開車時避免跟隨在大型車輛後方或前方，更不要行駛在兩

臺大型車輛中間。

4.騎乘機車應將外套拉鍊拉妥，避免外套遭其他車輛拉扯導

致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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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隨身包包應斜背並置於行走道路內側；在大眾運輸工具上

將後背包背在前面。

6.晚上睡覺時，將大門門栓栓上。

7.熱水器除了應放置在陽臺，並須注意避免晾曬太多衣物，

造成陽臺通風不良。

8.住家附近如有建築物或大樓施工，最好保持居家燈光明亮，

並鎖好門窗，以防宵小。

9.不要讓家中未成年小孩接觸槍枝，包括玩具槍或空氣槍等

非管制槍枝。

在陳警務正身上，我們看到一位不一樣的警察，比較像

是實驗室裡文質彬彬的科學家；但他內心裡與其他警察人員

相同的是為民服務的那股熱血，以及承擔發現真相、實現正

義的使命感，我們何其有幸得到他們的守護！

(採訪者：考選部陳玉貞、王詩慧、歐陽安琪；攝影者：王詩慧)


